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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1. 数列的定义

1. 定义 : 形如 x1, x2, …..xn….. 的一列依次 ( 序 ) 排列

的数
称为数列 , 记为 : {xn}.注 : {xn} 它是整数 n 的函数 .( 整标函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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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  数列的极限



 

   2.    数列的特性

(1).  有界性    对数列 {xn}, 若存在 M>0, 使所有的

xn 有   |xn|M, 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称数列 {xn} 为有界数列 , 否则称无界

数列 . 若存在 M1, 对一切 xn, 有 xn≥M1, 则称 {xn} 有下

界 .M1

为一下界 . 若存在 M2, 对一切 xn, 有 xn≤M2, , 则称 {xn} 有上界 ,M2

为一上界
注：可以证明：数列有界等价与数列既有上界又

有下界。

(2). 单调性    对数列 {xn},
若 ),2,1(1   nxx nn 则 {xn} 为 递增数列

. ),2,1(,1   nxx nn若 则 {xn} 为递减数列 .



 

1.2.2    数列的极
限

r

引例 .设有半径为 r 的圆
, 逼近圆面积 S . π

n
如图所示 , 可知正 n 边形的面
积

当 n 无限增大时
, 

无限逼近 S . 

用其内接正 n 边形的面
积

(刘徽割圆术 )



 

 问题：如何刻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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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个说法：当 n 无限增大时 ,xn 趋近于定数 a 等价

于：

只要 n 充分大， xn 就可以与 a 任意接

近
（接近可用 |xn-a| 来衡量）等价于只要 n 充分大， 

         
 |xn-a| 可以任意小。（小到可以小于任意的数，条件

是 n 充分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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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定义        )(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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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作收敛于亦称的极限为数列则称

时就有当总若对 

的无限接近。与刻画了

不等式是任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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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.(,).2( 不唯一但不是函数关系有关与 NN 

任意大于 N 的数都可以充当 N 的角
色。

列发散。若极限不存在，则称数

注 :        



 

）内。都落在区间（时，所有的

当的几何意义：对于数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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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，若要用定义证明极限存在 ,  
  关键在于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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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用定义证明极限存在的步骤：

（ 4 ）整个叙述。

(1)     考察 |xn-a|.

(2) 适当放大不等式，为方便有时可限定 n 大于
某一数 N1 ，解出 n>N2.

（ 3 ）取 N=max{N1,N2}.



 

例 4 .)1( 1是发散的证明数列  n
nx

证 ,lim ax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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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1,1 两个数无休止地反复取而 nx

不可能同时位于长度为 1 的区间内 .

.,}{, 但却发散是有界的事实上 n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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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是发散的所以数列 11 



 

2.2.3.   收敛数列的性质 .

性质 1 .( 唯一性 )    收敛数列的极限必唯一 .

证 :( 反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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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 2. ( 有界性 ) 收敛数列 {xn} 必有界 .

1,0,1:  axNnN n时当对证 

注 :(1) 收敛必有界 , 但有界不一定收敛 . 如 {(-1)n}

(2) 无界一定发散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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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4  子数列的概念
 
 

  的子数列（或子列）．的一个数列称为原数列

到中的先后次序，这样得这些项在原数列

保持中任意抽取无限多项并定义：在数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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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显然，中却是第在原数列而

项，是第中，一般项在子数列注：

例如，

(2)   {x2k},      {x2k-1} 常见的子数列。



 

定理  收敛数列的任一子数列也收敛．且极限相同．

2.  数列与子数列的关系

 注 :   此定理可用来判别数列发散。只要找到
{xn}

        的一子列发散 或两子列不收敛到同一极
限，

        则原数列发散。例    

.

,0,0,0,0

,1,1,1,1

,,0,1,0,1,0,1}
2

{sin}{

所以此数列发散

收敛于另一子列

收敛于它的一个子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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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本节主要讨论了数列极限的概念．

       本节要求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，了解数

列极限的性质，会用极限定义对一些具体的数列

的极限加以叙述及证明；了解子数列的概念，并

会用子数列与数列极限的关系来判别极限的不存

在．
作业 :1-2 课外作业 : 书上习题 1.2

内容小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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